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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審核 

桃園市政府標準作業流程圖 

歸化、喪失、回復、撤銷喪失國籍 

 權責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時限   

 

 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1.受理申請 

4.查對戶籍資料 

5.層轉市政府初審 

8.層轉內政部 

12.發文結案 

3.退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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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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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審核 
不符合 

11.製發國籍一覽表

函轉戶政事務所 

更新日期 112.2.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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